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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养箱温湿度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试块管理混乱，存在未刻字、

未标养现象，同条件养护试块未放置于实体构件旁，近日浇筑混

凝土未见试块等；2、举牌验收制度流于形式，非质量员参与，举

牌验收记录照片人员与签字人员不符；3、检测综合报告制度执行

乏力，建设单位未履行首要责任，未见检测方案或检测方案内容

空洞未能起引导作用；4、样板引路制度方面，较多项目采用外购

样板件，未能起到样板引路导向作用。

三、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我局制定的《建筑施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检查表》，涵盖

20 个大类、60 项企业主体责任具体检查内容，并对标对表对 21

家建筑施工企业开展检查指导工作。从检查情况看，受检企业都

建立与企业质量安全生产组织相对应的质量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并明确各管理层、职能部门、岗位的质量安全生产责任，且各管

理层的职能部门及岗位承担职能范围内与质量安全生产相关的职

责，相互配合，实现相关质量安全管理目标，但是检查中也发现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概念

不清晰，制度未建立健全，双重预防工作未有效开展，部分企业

层级管理检查流于形式，未能根据质量安全检查的类型确定检查

内容和具体标准，配备充足的安全检查、检验仪器、工具，配置

充实的专业技术人员，质量安全检查广度及深度不足，检查发现

的问题浮于表面，项目部整改回复仅见少量文字回复，无照片等

附件，无复查；企业安全总监未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企业安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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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部门、人员较少，内容简单。对各在建项目分包单位情况

不清晰，包括分包单位数量、资质资格、管理机构等，未与分包

单位约定安全事故防范目标并强化相应管理措施，未定期组织对

分包单位的检查考核。

二是安全生产费用取费及使用管理不规范，安全生产费用分

配不均衡，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方面的费用投入明

显不足；部分企业未制定企业层面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建立

应急救援组织并落实救援物资，实际应急救援物资过少，未从管

理体系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处理制度落实

方面，未按照严重程度进行分级报告处理，在事故处理过程中，

部分企业未根据“四不放过”原则进行处理，未建立完整的事故

档案。

三是企业安全培训教育制度不健全。未按要求制定企业年度

安全生产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部分企业培训对象未

覆盖企业全员，制定的教育培训计划与实际实施的不一致，培训

内容较为单一，缺乏企业系统性的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培训教育

档案、影像资料留存不齐全。企业质量安全手册编制无亮点、对

制度落地无具体措施。部分企业上级来文传阅、归档，安全例会

制度未健全，未指定专人负责相关文件的收集、传阅和归档，未

从制度及执行层面将文件精神宣贯落实到位。

四、对以下存在较多问题的项目予以通报

（一）贡湖苑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无锡滨湖经

济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青建集团股份公司，监理单














	5-6
	锡建质安[2023]42号 关于2023年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考核综合大检查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的通报 发文



